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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國會議員申報"客戶"類別個人利益的規定  
 
 

目的  
 
  本文件載述英國下議院議員須在 "客戶 "類別下登記的

個人利益相關詳情，供委員參閱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在 2011年 1月 7日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

察悉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和披露規定及相關安排的研究報告

(RP02/10-11號文件 )。委員要求秘書處提供進一步的資料，述明

英國的議員是否需要就本身提供的法律服務或商業服務 (不論此

等服務是否由於其議員身份所引致或以任何方式與該身份有關 )
登記有關客戶的姓名或名稱，以及他們收取的費用金額。  
 
 
申報規定  
 
董事職位和接受薪酬的僱傭關係、職位或專業等  
 
3.  下議院議員須申報：  
 

(a) 董事職位 (類別 1)：即公共及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，

並包括以下職位：議員在擔任個別無薪董事職位時，若

會透過同一集團的另一間公司獲發薪酬，則該無薪董事

職位亦須申報。 (如以國會議員的身份工作，該議員應

註明有關薪酬所屬的金額組別：5,000英鎊或以下；5,001
英鎊至 10,000英鎊；其後每 5,000英鎊當作一個薪酬組

別 )。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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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(b) 接受薪酬的僱傭關係、職位或專業等 (類別 2)：即議員受

薪或有財務利益的僱傭關係、職位、行業、專業或職業

(下議院議員或部長職位除外 )(如以國會議員的身份工

作，該議員應註明有關薪酬所屬的金額組別： 5,000英
鎊或以下； 5,001英鎊至 10,000英鎊；其後每 5,000英鎊

當作一個薪酬組別；勞合社 (Lloyd's)的會籍亦應登記在

此類別之下，並應披露議員當時承保的保險業務類

別 )。 2 
 

客戶  
 
登記規定  
 
4.  就議員在上文第 3(a)及 (b)段所述的兩個類別之下登記

的受薪工作而言，議員應在 "客戶 "類別 (類別 3)下登記他／她提

供予客戶的所有服務。議員應列出獲其提供個人服務的所有客

戶，並說明每位客戶的業務性質。如議員收取從事顧問業務的

公司或合夥公司支付的薪酬，而該公司本身有其客戶，該議員

應逐一列出該等曾獲其直接或間接提供個人服務或意見的客

戶。  
 
指引  
 
5.  《 有 關 議 員 行 為 守 則 的 指 引 》 (Guide to the Rules 
relating to the Conduct of Members)向議員提出下列建議：  
 

(a) 如議員獲顧問公司僱用為國會事務顧問，該議員應在此

類別之下登記該公司曾獲其親自提供服務的所有客

戶。此外，該議員如知道該顧問公司有任何客戶因為有

關意見而得益，亦應登記該等客戶。如有任何公司被列

為客戶，議員應註明該公司的業務性質。有關的顧問公

司則應登記在類別 2之下。  
 
(b) 議員必須在此類別之下登記每筆酬金的確實款額、為取

得該筆酬金而進行的工作屬何性質、期內與該筆酬金有

關的工作時數，以及支付該筆酬金的人士、機構或公司

的名稱及地址 (除非披露有關資料會違反任何有關私隱

或保密的法律或既定專業責任 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同上，第 89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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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  
 
6.  關於在類別 1、 2及 3之下登記的個人利益例子，委員可

參閱附錄 I至V。  
 
 
委員的意見 

 
7.  謹請委員察悉上述資料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3 
2011年 5月 1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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